大化瑶族自治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照料
[bookmark: _GoBack]护理购买服务项目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提升我县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质量，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权益，规范托养照料服务流程，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特困人员认定办法》《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规定，按照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从困难群众救助资金列支社会救助购买服务经费的请示》的审核意见，《大化瑶族自治县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方式给大化县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增加配备管理服务人员的批复》等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背景与目标
（一）项目背景
我县现有集中供养特困人员217名，主要集中在托养机构。当前托养机构存在专业服务人员不足、照料服务标准化程度不高等问题，难以充分满足特困人员在生活护理照料等方面的多样化需求。为破解这一难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入专业服务机构，提升托养护理照料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切实增强特困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项目目标
1.为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提供优质、规范的生活护理照料服务，满足其基本生活及特殊需求。
2.建立健全托养照料服务标准体系和监督考核机制，实现服务流程规范化、服务质量可量化、服务监管常态化。
3.打造一支专业素养高、服务能力强的托养照料服务队伍，提升我县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整体水平。
4.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专业运营、规范监管的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托养护理照料服务新模式。
二、服务对象与服务范围
（一）服务对象
本项目服务对象为我县行政区域内，经民政部门认定并实行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含城市“三无”人员），具体以县民政局动态管理的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名单为准。
（二）服务范围
生活护理照料服务：包括饮食照料（助餐、助饮）、起居照料（助洁、助浴、助穿、助行）、个人卫生照料（理发、剪指甲、洗衣晒被）等日常起居及清洁打扫等相关服务。
三、服务要求与标准
（一）人员配置标准
1.服务机构需配备足够数量的专业服务人员，其中护理人员与集中供养全失能、半失能特困人员配比不低于1:4，自理特困人员配比不低于1:10，且配备所有护理人员里80%以上须持有效执业资格证书。
2.服务人员需接受岗前培训和定期业务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特困人员照料知识、应急处置、沟通技巧等，每年累计培训场次不少于4次。
（二）服务流程标准
1.准入评估：对新入住的特困人员进行身体状况、生活能力、心理状态等方面的全面评估，建立个人服务档案。
2.日常服务：按照服务档案提供标准化服务，做好服务记录，每日记录服务内容、服务效果及特困人员反馈意见。
3.动态调整：每季度对特困人员身体状况和服务需求进行一次复核，根据复核结果调整服务计划和服务内容。
4.应急处置：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涵盖疾病突发、火灾、自然灾害等），配备应急物资，每季度组织一次应急演练；遇突发事件，须在15分钟内启动应急响应，及时处置并上报县民政局。
（三）服务质量标准
1.生活照料：饮食符合营养均衡要求，每周更新食谱并公示；居住环境整洁卫生，清扫干净、定期消毒；个人卫生达标，失能人员每周助浴不少于4次，半失能人员每周助浴不少于4次。
2.满意度要求：特困人员及监护人对服务满意度不低于90%，县民政局月度考核合格率不低于95%。
四、服务机构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社会组织登记证书，经营范围包含养老服务、托养照料等相关内容。
2.近3年内无重大安全事故、重大服务纠纷及违法违规记录。
3.拥有固定的服务场所，场所符合消防安全、卫生防疫等相关标准，且能满足本项目服务开展需求。
4.具备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服务流程和质量控制体系。
5.拥有稳定的专业服务团队，团队人员结构符合本方案人员配置标准，且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和服务经验。
五、考核与总结阶段（服务期内每月度及服务期满后）
1.月度考核：县民政局每月度末组织开展考核，考核内容包括人员配置、服务流程、服务质量、满意度等，考核结果作为费用支付和续约的重要依据。
2.年度总结：每年年底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形成年度工作报告。
3.期满评估：服务期满后，组织开展项目评估，邀请第三方机构参与，评估结果作为后续项目招标和服务机构遴选的参考依据。
六、资金保障与支付方式
（一）资金来源
项目资金来源于上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年度预算总额为115万元。
（二）费用标准
费用包含人员薪酬、培训、耗材、活动组织、机构管理费等所有服务相关支出。
（三）支付方式
采用“月度考核、按月支付”的方式，县民政局在每月度考核合格后，于15个工作日内将服务费用足额支付至服务机构指定账户。考核不合格的，按要求整改；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的，终止服务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
七、监督管理
（一）日常监管
县民政局成立项目监管小组，明确专人负责日常监管工作，通过现场检查、查阅资料、与服务对象座谈、电话回访等方式，每月对服务机构的服务开展情况进行不少于2次的督导检查，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
（二）考核评估
建立“日常考核+月度考核+年度评估”相结合的考核体系，考核指标及分值如下：
	考核类别
	考核指标
	分值

	人员配置
	人员数量达标率、资质合规率
	20分

	服务流程
	评估建档规范性、服务记录完整性
	25分

	服务质量
	各项服务达标情况
	30分

	安全管理
	应急预案落实、安全事故发生率
	15分

	满意度
	服务对象及监护人满意度
	10分



年度评估优秀的服务机构，在后续项目招标中给予5分加分；考核不合格的，限期15日内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终止服务合同。   
八、违约责任
1.服务机构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或服务质量未达到规定标准的，县民政局有权要求限期整改，整改期间扣减相应服务费用；逾期未整改或整改后仍不合格的，终止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
2.服务机构存在弄虚作假、虚报服务人数或服务量套取财政资金的，一经查实，立即终止合同，追回套取资金，依法依规追究法律责任，并将其列入政府购买服务黑名单，3年内不得参与我县相关服务项目投标。
3.服务机构因管理不善导致特困人员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4.县民政局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服务费用的，服务机构有权要求限期支付；逾期未支付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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